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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审计局关于湘乡市 2020 年度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市审计局对湘乡市 2020 年

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工作

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扎实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

工作。一是对市财政局、经开区等部门组织本级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了审计；二是对市住建局等四个单位部门预算执行情

况和东郊乡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三是对国有资产管

理等六个专项进行了审计；四是对产业集团、城乡集团 2020

年度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现出具如下审计结果公告：

一、2020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一）基本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34,167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98.46%，比上年完成数（以下简称同比）增加 11,601 万元，

增长 5.21%。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86,752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124.96%，

同比减少 181,113 万元，下降 23.59%（主要是债务还本支出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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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44,26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31,599 万元，调入资金 87,19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7,192 万

元，上年结余 1,260 万元，财政总收入 591,505 万元；公共预

算支出 554,777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2,179 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 19,796 万元，支出总计 586,752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3,591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162 万元，全年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88,03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9,648 万元，上年结余 120 万元，收入总计 207,807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87,116 万元，上解支出 1万元，调出资金

20,600 万元，支出总计 207,717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90 万元。

全年收支平衡。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离休医疗 7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61,771 万元，本年

支出 156,528 万元，本年结余 5,243 万元，累计结余 123,185

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2 万元，全年收支平衡。

5.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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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征收任务为51,545万元，实际完成200,941万元，

全年划缴收入 198,852 万元。

6.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及土地总价款情况。

2020 年成交土地 39 宗，挂牌价 144,192 万元，成交价

145,612 万元，总溢价额 1,420 万元，溢价率 0.98%。

2020 年上缴土地出让总价款 152,299.35 万元,其中：2020

年挂牌出让收入 102,711.50 万元、协议出让收入 20,663.27 万

元、2019 年挂牌出让 2020 年成交 9,000 万元、超容积率补缴

724.18 万元、划拨转出收入 57.96 万元、收回以前年度土地总

价款 19,191 万元、退付土地出让价款 48.56 万元。

7.存量资金及回收情况。

全年收回存量资金 128,018.80 万元，其中：收回预算内结

转结余存量资金 126,557.78 万元（含本年度指标 16,539.23 万

元）、预算内应付单位往来款 1,081.35 万元、非税收入财政专

户应付代管资金 378.98 万元、财政工资统发中心 0.69 万元。

8.临时机构收支情况。

集中核算的临时机构有 31 家 32 套账，上年累计盈余

26,824.78 万元，本年收入 13,190.44 万元，本年支出 8,717.19

万元，上缴财政 2,782.28 万元，累计盈余 28,515.75 万元。

9.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对 2019 年纳入绩效评价范围的 115 个预算部门、211 个

项目进行了综合评定，涉及资金 325,071.98 万元，对政法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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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部门和辅警专项等 15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重点评价，并通

报了2019年度绩效评价结果。2020年将107个预算部门和185

个项目纳入了预算绩效管理范围，涉及资金 228,804 万元。

10.财政投资评审情况。

完成政府性投资项目初审 1,011 个，送审金额 259,502.79

万元，评审金额 232,594.95 万元，核减率 10.37%。项目复审

414 个，送审金额 171,378.94 万元，评审金额 167,987.64 万元，

核减率 1.98%。

11.政府采购管理情况。

完成政府采购招标项目 421 个，项目预算 48,039.19 万元，

中标价 46,991.71 万元，节约率 2.18%；协议供货预算 1,013.67

万元，合同价 979.46 万元，节约率 3.37%。

（二）审计评价

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

门紧紧围绕年初工作目标，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及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各类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精准把握调控

方向，妥善应对风险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多措并举狠

抓收入，优化结构严控支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有力推动

了湘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总体较好。但本级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自给能力较弱，民生

保障、项目建设等刚性需求进一步增强，财政收支矛盾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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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财政支付压力未得到根本缓解，预算单位财政财务管

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审计发现的问题

1.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预算编制不完整、不规范。

57 家部门预算单位（系统）上年结余 62,880.39 万元未编

入部门预算。

2.预算收支方面存在的问题。

（1）应缴未缴预算收入。

2020 年末，市财政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912.16 万元

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5.27 万元转入“其他应付款-应缴预算

收入”科目，未解缴入库。市财政在 2021 年 3 月已整改。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基金预算收入不实。

市财政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310.11 万元转入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造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基金预算收入不实。

（3）国库预算内账务单位余额与预算指标结算不符。

工业园管委会财政国库预算内账务余额 2,573.17 万元，

而预算指标结余为 2,312.11 万元。

（4）违规超预算拨付资金。

2020 年市财政违规超预算拨付栗山镇 88.37 万元、育塅乡

233.81 万元。

（5）资金下达不及时，累计欠拨资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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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资金未及时下达，累计欠拨资金 103,218.36

万元。

（6）待查收入未及时清理。

①市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待查收入”科目，年末余额

为 4,356.95 万元，当年新增 2,297.46 万元。

②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应付代管资金-待查收入”科目，

年末余额为 4,647.35 万元，当年新增 4,465.11 万元。至审计日

止已确认 4,507.95 万元。

（7）预算执行不均衡。

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9,973.02 万元，月度支出不均衡，

其中最高达 98,132.79 万元，占全年的 20.88%。

②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支出 54,411.18 万元，基金预算补助

支出 3,487.89 万元，月度支出不均衡，其中最高达 24,655.75

万元，占全年的 42.58%。

（8）预拨经费年末未列支出或收回。

预算内总预算会计账“预拨经费”科目年末余额为 771.43

万元，未列支出或收回。

（9）应收未收土地总价款 16,815.50 万元。

2012 网挂 40 号湘储 006-2 号地，成交价 5,205 万元。至

审计日止欠缴 2,805 万元。

2018 网挂 04 号湘储 259-1 号地,成交价 53,421 万元。 至

审计日止欠缴 14,010.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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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已成交未签订出让合同。

2020 年潭乡公土网挂 20号湘储 235 号地 ，成交价 30,270

万元，公示期至 2020 年 11 月 8 日，已缴纳保证金 11,628 万

元、土地总价款 2,500 万元，至审计日止未签订出让合同。

（11）超容积率应补缴土地出让总价款未补缴到位。

神龙棚户区、风华水岸、江景名苑三个项目超容积率应

补缴土地出让总价款 1,373.60 万元，至审计日止，未补缴到

位。

3.财政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违规出借资金。

市财政 2020 年出借 62,100 万元给产业集团，年末尚有

30,100 万元未归还。

（2）已到期专户未撤销，资金未收回。

财政出资 1,500 万元在村镇银行设置“中小微企业信用担

保基金”专户，2017 年 8 月到期,至今专户未撤销，资金未收

回。

（3）往来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

①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其他应收款”科目，近三年

无变化的单位及专户 72 家，涉及金额 4,737.82 万元。

②国土储备中心“其他应收款”科目，四年以上无发生

额的应收单位款 10,307.99 万元。

二、2020 年度经开区预算执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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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执行情况

经开区国库收入完成 76,199.66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57,822.52 万元。年纳税额百万元以上的纳税企业有 64 家，纳

税额 53,608.90 万元，占年度税收的 92.71%。其中：总部经济

企业 24 家，纳税额 31,248.48 万元，占年度税收的 54.04%。

经开区年初预算收入20,365万元，实际收入完成35,256.48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35,194.16 万元，其他收入 62.32

万元。实际支出 34,382.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380.09 万

元，项目支出 32,002.02 万元。

（二）审计发现的问题

1.违规列支。

违规列支外单位工作经费及非援点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

共计 349.60 万元，如：市城管局 30 万元、东郊乡 42 万元、

翻江镇荷花桥村 5万元、中沙镇西冲村 5万元。

2.违规发放补助。

超标准发放春节加班补助 1.26 万元。

3.财务审批管理不到位。

部分大额支出的凭证既没有一把手的签字审批，也没有

附党组会议决议，如：管委会 2020 年 8 月付安防工程建设及

技术服务费 161.61 万元；10 月付产业扶持资金 200 万元。

4.账务处理错误。

将支援新农村建设、清洁卫生费用支出等 601.92 万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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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经济分类“31005 基础设施建设”下，经济分类适用错误。

5.往来长期挂账，专项基金长期未处理。

原园艺场、茶场转入的“事业基金”“非流动资产基金”

“专用基金”科目至今未做账务处理，余额无变动；多个往

来科目余额长期无变化，未清理。

6.出借资金未足额收回。

至 2020 年末，出借给民营企业的资金尚有 625.46 万元未

收回。其中：雪豹电器 100 万元，拜耳石膏 120 万元，吉昌

动漫 295.57 万元，兆亮电镀 109.89 万元。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本次对市住建局、信访局、行政审批局、档案馆 4 个单

位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

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务管理总体较规范，但还存在以下问

题：

（一）预算编制、批复、调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不全面、不细化、不合理、不科学。

上年结余未编入 2020 年部门预算（市信访局 30.49 万元，

市行政审批局 37.34 万元）。

市档案馆未按实际需要编制预算。其中：公务接待、档

案室维修改造和重点档案保管保护支出预算为 102 万元，实

际支出为 36.64 万元。

2.收入未足额纳入预算。



- 10 -

市档案馆非税收入完成 63.54 万元，未纳入预算管理，财

政已全额返还，也未扣除已纳入年初预算的 2万元。

（二）预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1.多报支出预算 34.71 万元。

市住建局违规将4名在编不在岗人员经费34.71万元编入

了单位部门预算。

2.违规发放补助 5.58 万元。

市信访局违规发放驻长补助王某某0.20万元、邓某某5.38

万元。

3.违规列支 9.12 万元。

（1）市信访局列支 2020 年度公安办案专项经费 6.51 万

元。

（2）市信访局用已作废发票列支维稳餐费 0.63 万元。

（3）市行政审批局列支招待费 0.21 万元，无接待函，未

注明招待对象、人数、事由。

（4）市行政审批局列支“其他交通费用”1.20 万元无派

车单，未经领导审批。

（5）市行政审批局列支食堂用餐费用 0.57 万元，无招待

事由和相关附件。

4.重复列支差旅费。

市档案馆重复列支差旅费 0.42 万元。

5.个人往来未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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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个人往来长期未清理，“刘某某”、“专案资金-

离退休干部”等往来共计 30.95 万元。

（三）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固定资产未及时清理。

市住建局将已划转至其它单位的 115 项固定资产，仍登

记在单位固定资产账务系统中。

2.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市住建局固定资产账务系统中存在房屋建筑类资产账实

不符的情况。

四、乡镇预算执行审计（东郊乡）

本次对东郊乡 2020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

发现的问题：

（一）预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1.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366.23 万元。

（1）无预算支出 100.77 万元，其中：其他交通费 58.12

万元、会议费 15.76 万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助 18.65 万元、

马路市场整治补助 8.24 万元。

（2）超预算支出 265.46 万元，其中：城乡环境卫生 177.92

万元，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60.36 万元、公务接待 27.18 万

元。

2.违规列支 121.20 万元。

（1）列支国土所改造经费 18.88 万元、租车费 1.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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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支派出所屋面维修和挡土墙等 16.95 万元。

（3）列支公务接待费 27.31 万元，未注明招待对象、人

数、事由、无菜单、无接待清单等。

（4）列支食堂就餐费 56.70 万元，无干部个人就餐明细。

3.个人借款未及时清退。

至 2020 年末，东郊乡西北工业园借款余额 65 万元，年

利率 15%，2020 年列支个人借款利息 9.75 万元，未及时清退。

（二）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往来长期未清理。

（1）往来款项挂账金额较大，时间较长。其他应收款：

彭某某 62.92 万元、颜某某 75.20 万元、刘某某 14.25 万元。

（2）政府工作人员借支大额备用金，长期未结算，资金

滞留个人账户。如：胡某某 19.27 万元，黄某某 9万元。

2.未实行“收支两条线”。

东郊乡敬老院，收五保户生活费 0.99 万元，直接在账上

列支，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3.专项资金长期挂往来。

已完工项目专项资金结余款 92.75 万元长期挂往来。

五、专项资金审计

本次对国有资产管理（直管公房）专项进行了审计；对

2019 年和 2020 年度节能环保、城乡社区、教育专项资金进行

了审计；对 2020 年度扶贫资金、政府性债务专项进行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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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资产管理（直管公房）专项审计

1.基本情况。

2020 年末现有直管公房 783 处，面积 41,530.90 ㎡（其中

住宅 529 处(户)、面积 28,965.24 ㎡；门面 214 处（199 户）、

面积 10,827.42 ㎡；住改商 40 处（38 户），面积 1,738.24 ㎡。

2019 年租金收入 344.91 万元，维修支出 30.99 万元；2020 年

租金收入 251.23 万元,维修支出 8.74 万元，至 2020 年末应收

未收的租金 155.90 万元。

2.审计发现的问题：

（1）国有资产流失。

①市电力局、邮政局旁两处租赁门面 889.8 ㎡未经审批置

换成 197.24 ㎡门面。

②务门前 56-57 号，2019 年政府拆除该店制粉间、仓库

和阳光墙约 30 ㎡，补偿款 9.20 万元直接支付给经营户，未办

理相关手续。

（2）国有资产收益流失。

①私下转租，租金差价大。

抽查 25 处营业用房，发现转租 23 处，转租前市住保中

心收取租金 1.14 万元/月，转租后租金 3.84 万元/月。

内部职工家属租用直管公房存在转租、减免、欠缴、多

年未提租、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现象。

②未签订租赁合同，未收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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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云商住中心 B栋 44 号建筑面积 32.73 ㎡，状元坊 3 号

建筑面积 18.88 ㎡，状元坊 4号建筑面积 66.67 ㎡，服饰市场

C栋 301，均未签订租赁合同，未收取租金。

③违规减免。

原房产管理所 2018 年、2019 年直管公房租赁未履行审批

程序，擅自减免租金共计 24.68 万元，其中：无申请减免报告

及居委会证明等资料的共计 9.14 万元。

④少收租金。

振兴超市租用不可分割同一产权“湘房大楼”，总面积为

4,259.77 ㎡，李某某等 135 户股东的租赁面积为 1,055.2 ㎡，租

金 350.64 元/㎡/年；原房产管理所的租赁面积为 3,204.57 ㎡，

租金 221.56 元/㎡/年；按同一标准计算，至 2020 年底原房产

管理所少收租金 99.94 万元。

⑤监管不到位。

直四街都市花园 7 套直管公房已于 2013 年办理产权登

记，但至今未对其进行收租、催租等权益管理。

⑥租金欠缴数额大，欠缴年份久。

至 2020 年止，共计 313 户欠缴租金，累计欠缴 155.90 万

元。其中：欠缴月份最久的为 584.18 月（折合 48.68 年）。

⑦租金执行标准过低。

2020 年外租房 483 处，月租金低于本市最低标准（1.40

元/㎡）的有 21 处，最低月租金为 0.40 元/㎡；住宅改门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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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38 处，月租金低于 10 元/㎡的 4处，最低月租金为 4.63 元

/㎡；营业用房外租 180 处，月租金低于 10 元/㎡的 38 处。

吴某某租用鑫峰大厦 601 住宅，月租金 150 元，折合为

0.99 元/㎡，低于政策规定的最低标准 2.465 元/㎡/月。

⑧未按合同约定上调租金。

部分营业用房租金未按合同约定“在原租金标准上逐年

上调 5%”执行。审计抽查 136 处营业用房合同，租金 5年-10

年未上涨的有 61 处，租金 10 年-20 年未上涨的 7处，20 年以

上未上涨的有 4处。

（3）底子不清、产权不明。

①2020 年末，直管公房产权登记为“湘乡市房产管理局”

的 238 处，登记为“湘乡市棚户区改造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的 57 处，共计 295 处，登记地址不相符的有 114 处。

②2020 年直管公房产权划拨至城乡集团，有 31 处房产已

拆除或改建，未及时办理产权注销、变更手续。

（4）租赁管理不规范。

①2020 年末,住宅的租户中 96 户个人名下登记有一套或

多套房产。

②抽查发现县前街 19 号租金 20 年未涨，租赁协议 180

元/月，实际收 120 元/月；2019 年住宅租赁中有 4 户、2020

年有 3户同时租用两套，且每户租赁总面积均超过 60 ㎡。

③转租由申请人与退租人私下达成协议，市住保中心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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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手续未严格把关，未达到公平效果。对 3 户已退租或已

拆除公房的租户未进行房租清算，共计欠缴 3.04 万元。

（5）收入未及时解缴。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4 月，分三次解入以前年度收取的

保证金、租金 45.69 万元。

（二）节能环保专项资金审计

1.基本情况。

2019 年节能环保支出预算 4,985 万元，上级专款 4,284.50

万元，本级追加 2,369.50 万元，支出总计 11,639 万元

2020 年节能环保支出预算 4,738 万元，上级专款 4,491.61

万元，本级追加 2,631.39 万元，支出总计 11,861 万元。

2.审计发现的问题：

（1）专项资金未及时下拨。

至 2020 年末，停伐补助 5万元、草原生态保护 1万元、

退耕还林 7.88 万元，共计 13.88 万元，市林业局未及时拨付。

（2）未按相关程序实施项目。

原市环保局实施的土壤调查污染防治项目 24.50 万元，施

工单位先出具土壤调查结果报告，再补办该项目的招投标手

续，未按程序实施该项目。

（3）专项资金未落实。

上级专款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290.88 万元和“其他天

然林保护支出”160 万元，至审计日止两个项目都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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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乡社区专项资金审计

1.基本情况。

2019 年城乡社区专项预算 17,451 万元，完成 17,451 万元，

完成年预算的 100%。其中：城乡社区事务建设维护专项预算

16,034 万元，拨付专项支出 11,431.64 万元，当年结余 4,602.36

万元，累计结余 5,852.66 万元。

2020 年城乡社区专项预算 16,680 万元，完成 15,371 万元，

完成年预算的 92.15%。其中：城乡社区事务建设维护专项预

算 15,548 万元，拨付专项支出 9,998.02 万元，当年结余 5,549.98

万元，市财政下达结转专项 2,805.77 万元，收回存量资金

1,256.74 万元，列抵收入短收 1,335 万元，累计结余 6,005.13

万元。

2.审计发现的问题：

项目未按计划落实，未发挥效益。

市住建局2018年实施的地下管线综合信息管理平台项目

中标价为 144.66 万元，至 2020 年末已支付 83.57 万元，至审

计日止，尚未完成验收和移交接管等扫尾工作，未发挥效益。

（四）教育专项资金审计

1.基本情况。

2019 年教育专项资金收入预算 8,206 万元， 完成 7,729

万元，短收 477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94.19%。支出预算 8,206

万元，实际安排 7,003.30 万元，当年结余 1,202.70 万元，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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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 1,688.40 万元。

2020 年教育专项资金收入预算 7,826 万元， 完成 7,821

万元，短收 5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99.94%，支出预算 7,826

万元， 实际安排 2,061 万元，当年结余 5,765 万元,财政收回

存量资金 485.70 万元，累计结余 6,967.70 万元。

2.审计发现的问题：

（1）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

湘乡市原东郊中学租赁给名民中学，每年租金 2.40 万元，

2017 年至今东郊中心校未收取租金，也未对该校进行管理。

（2）违规发放补助。

市教育发展中心重复发放东山学校考点延迟考室工作人

员、高考工作人员补助 1.59 万元。

（3）往来款项未挂帐。

市教育发展中心 2019 年采购起凤学校空调 196.45 万元，

已付款 117.87 万元，未付款的 78.58 万元未作账务处理。

（4）未按规定实施政府采购。

东山学校购买草皮 37.87 万元和强军班服装 15.70 万元，

未按规定实施政府采购。

（5）专项资金未及时下拨。

2020 年维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经费振湘中学 2万元，

育才中学 2万元，未及时下拨。

（6）投资效益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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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抽查，湘乡市部分公办学校和幼儿园投资效益不明显。

①白田镇东茅学校 2018年政府投资建设 50.17万元，2019

年在校学生 7人，2020 年、2021 年在校学生 4人。

②2013 年政府投资 200 余万元的潭市中心幼儿园，开办

以来至 2017 年未招生，2018 年至今，挂靠明德小学，招聘 3

个临聘人员进行管理，招收了二十多名幼儿入学。

（五）扶贫资金审计

1.基本情况。

2020年上级下达湘乡市扶贫资金6,399.98万元，本级配套1,931

万元，共计8,330.98万元，至2020年底，已全部拨付到位。

2.审计发现的问题：

（1）产业扶贫效果不佳。

审计抽查直接帮扶项目――湘乡市冠信养鸡专业合作社

产业扶贫资金 60 万元，由经营主体向 81 户贫困户免费配送

鸡苗及饲料，帮扶期限 5年。现场调查发现鸡苗成活率不高，

约 30%左右；鸡苗生长较为缓慢，个头较小，出售较难，项

目收益效益不明显。

（2）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总体效益较低，投入扶贫主体资

产权属未明晰。

审计抽查委托帮扶项目――百嘉香 110 万元、田园育才

300 万元、楚山宝 100 万元，共计帮扶 1914 名贫困户，帮扶

期限 5 年，企业支付贫困户保底收益 160 元/人/年，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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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联结机制，未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投入扶贫主体 510

万元的 75%政府产权部分权属未明晰。

（六）政府性债务审计

根据市金融与债务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2020 年末，我

市债务共计 1,869,357.44 万元。

分单位情况：产业集团 616,701.23 万元，城乡集团

346,559.51 万元，教育系统 2,200 万元，卫生系统 1,710 万元，

政府债务 890,832.37 万元，中长期支出责任 11,354.33 万元。

六、财务收支审计

本次对产业集团、城乡集团 2020 年度财务收支进行了审

计。

（一）基本情况

1.产业集团。

根据产业集团会计资料反映，2020年度收入总计

175,880.01万元，经审计认定调减收入71,950万元，实际收入

总计103,930.01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90,665.88万元。

支出总计240,016万元，其中：成本和费用45,444.07万元，

在建工程127,682.20万元，土地支出66,889.73万元。

2020 年末融资借款余额 1,128,317.81 万元，当年新增

128,546.20 万元。全年融资利息及其他支出 78,668.38 万元。

2.城乡集团。

2020 年度收入 9,245.1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8,7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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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计 102,593.98 万元，其中：成本和费用 61,850.48

万元，在建工程 40,743.50 万元。

2020 年末融资借款余额为 807,739.43 万元。当年新增

130,011.46 万元。全年融资利息及其他支出 51,980.74 万元。

（二）审计发现的问题

1.虚增收入。

产业集团将往来款 71,950 万元计入财政补助收入。

2.违规列支（产业集团 5.36万元，城乡集团 150.70万元）。

（1）产业集团支付无附件的餐费 4.10 万元，无审批手续

的租车费 1.26 万元。

（2）城乡集团支付派出所、治安大队接访、维稳费等37.26

万元，劳务派遣人员加班工资、考核工资 59.51 万元，列支不

合规融资费用 53.93 万元。

3.违规发放奖金补助。

城乡集团超标准发放节假日及早晚加班补助1.17万元、值

班补助2.22万元。

4.出借民营企业资金未收回。

产业集团向民营企业出借资金，至审计日止尚有 5,530.26

万元未收回，其中：金农饲料 1,550 万元，湖南正志 981 万元。

5.往来款项不符。

产业集团公司内部往来不符，涉及资金 80,132.87 万元。

6.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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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团付款时一方记账，一方不记；记账时账上往来

单位与实际不符；借贷方方向记反；附件中的合同多处未签

日期。

7.违规拆借资金。

（1）产业集团向个人、非金融企业借款，2020 年末借款

余额 8,390 万元。

（2）城乡集团向个人、公司及合作社借款，2020 年末借

款余额 4,400 万元。

8.个人借款未及时清退。

2020 年末城乡集团所属城建开发公司、湘房公司以及棚

户区改造公司个人借款余额 17,055 万元，未及时清退。

9.存单质押借贷，增加融资成本。

（1）产业集团以定期存单作为质押向银行贷款，抽查其

中 3笔，增加融资成本 41.93 万元。

（2）城乡集团以定期存单作为质押向银行贷款 8笔，增

加融资成本 1,615.79 万元。

10.违规支付贴现利息。

城乡集团有银行承兑汇票 10 笔，票面金额 29,600 万元，

用高于银行公布贴现利率支付贴现利息 556.24 万元。

11.收购不良债权，产权未收回。

产业集团2015年用2,261.66万元购得不良贷款债权4宗，

至今仅收回 1宗债权，3宗虽均经法院民事判决胜诉，但至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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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日止均未收回债权，也未取得抵押房地产的产权。

12.违规为民营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产业集团违规为民营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巨强科技 7,500

万元，吉昌动漫 500 万元。

13.租金未及时收取。

城乡集团将南岸水乡政务大楼的12层出租给龙州石油公

司，累计欠缴租金 132.47 万元；湘房三期 5 栋 2 层 203 号商

铺出租给富安娜，累计欠缴租金和违约金 28.39 万元。

14.资产管理不规范、不到位。

（1）产业集团不动产登记 96 宗资产，经与市财政局核

实只有 89 宗；漏登不动产 2宗；有些划拨资产长期闲置（原

畜牧局、原公安局缉毒大队、教育工会等）。

（2）城乡集团云门商业街租金收取不规范；交建投将原

公路局公路小区门面整体租赁给公路小区业委会，租金 3 万

元/年，租赁期限 5年，业委会 2020 年门面转租收入 14.07 万

元。

15.违规支付工程款。

城乡集团S311高速公路立交桥至楠木冲段公路及楠木冲

至育塅派出所段公路两侧绿化工程、梅桥镇丰水桥危桥改造

工程，超合同约定进度支付工程款。

16.工程项目未经财政评审。

城乡集团城东安置区二期桩基工程 32.34 万元，未进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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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评审。

17.内部制度管理不健全。

城乡集团湘旭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未建账进行会计核

算。

七、审计处理意见

本报告反映的问题,有关具体情况已征求被审计单位意

见，我局将依法出具审计报告。对上述发现的问题，涉及制

度层面的，我局将以《审计要情》《审计专报》等形式报告

市委、市政府；涉及违纪违法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涉及违反财经法规方面的，将依法下达审计决定,并对有关部

门单位提出了规范管理、完善制度等审计建议。审计指出问

题后,有关部门、单位已经或正在整改, 整改情况将按规定向

人大常委会报告。

八、审计建议

1.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明晰产权，建立台帐，加强出租、

处置管理，盘活闲置资产，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健全管

理制度，将国有资产纳入规范化管理。

2.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定。

3.加强预算收入管理。加大对土地出让总价款的征收力

度，确保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收入应征尽征。

4.深化支出绩效管理。加强财政资金的全程监管,强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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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产出的跟踪问效。

5.加大往来款项清理力度。查明原因、分清责任，该收回

的收回，该列支的列支。

6.加大对两大集团的监管。加强对融资、资产、项目及效

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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